
关于铂、钯期货和铂、钯期权合约上市交易的通知

各位客户：

根据广州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广期所”）《关于铂期货合约

上市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铂期权合约上市交易有关事项的

通知》、《关于钯期货合约上市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钯期

权合约上市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通知，铂、钯期货合约自

202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起上市交易；铂、钯期权合约自 2025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起上市交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市交易时间

铂、钯期货合约自 2025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起上市交易。

铂、钯期权合约自 2025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起上市交易，

交易时间铂、钯期货合约交易时间一致。

二、上市交易合约

铂期货首批上市交易合约为 PT2606、PT2608、PT2610。

铂期权首批上市交易合约为以 PT2606、PT2608、PT2610 期货合

约为标的的铂期权合约。

钯期货首批上市交易合约为 PD2606、PD2608、PD2610。

钯期权首批上市交易合约为以 PD2606、PD2608、PD2610 期货合

约为标的的钯期权合约。

三、挂牌基准价

铂、钯期货新合约的挂牌基准价由交易所于上市前另行通知。

铂、钯期权根据 BAW 美式期货期权定价模型计算新上市期权合约

的挂牌基准价。模型中的利率取最新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波

动率根据工业硅现货历史波动率及期现货市场运行特点等因素确定。

新上市合约的挂牌基准价于上市前一个交易日结算后，通过会员服务

系统随结算数据一同发布，也可通过广州期货交易所官网查询。

四、交易指令

铂、钯期货合约支持下列指令：限价指令、市价指令、市价止损

（盈）指令、限价止损（盈）指令和套利交易指令。铂、钯期权合约

上市初期仅提供限价指令和限价止损（盈）指令，铂、钯期权交易指



令每次最大下单数量为 100 手。

五、交易保证金水平及涨跌停板幅度

上市首日，我公司确定客户交易铂、钯期货合约交易保证金水平

为合约价值的 16%（交易所保证金比例+7%），涨跌停板幅度为挂牌

基准价的 14%。如合约有成交，则下一交易日起，交易保证金水平为

合约价值的 14%（交易所保证金比例+5%），涨跌停板幅度为上一交

易日结算价的 7%；如合约无成交，则下一交易日继续按照上市首日

的交易保证金水平和涨跌停板幅度执行。关于交易保证金水平和涨跌

停板幅度的其他规定，按照《广州期货交易所风险管理办法》执行。

六、交易手续费

我公司按照成交金额的万分之 4 收取铂、钯期货合约交易手续

费，免收日内平今仓交易手续费，套期保值交易手续费为成交金额的

万分之 2。

按照 8 元/手收取铂、钯期权合约交易手续费，免收日内平今仓

交易手续费，套期保值交易手续费标准为 4 元/手；铂、钯期权行权

（履约）手续费标准为 8元/手。

七、申报费收取

品种 信息量（笔） OTR≤2 OTR>2

铂、钯期货

铂、钯期权

信息量≤4000 0 元/笔 0 元/笔

4000﹤信息量≤8000 0 元/笔 1 元/笔

信息量>8000 2 元/笔 5 元/笔
信息量＝下单、撤单、询价等交易指令笔数之和。

报单成交比（OTR）＝信息量/有成交下单笔数-1。若客户或非期货公司会员某日在

某合约上有信息量但无成交，则当日在该合约上其报单成交比（OTR）视为大于 2。

当日结算时，从相关会员的结算准备金中扣划申报费。如遇特殊情况无法在当日结

算时扣划申报费的，交易所可在下一交易日结算时扣划，具体情况另行通知。

八、活跃期权月份标准

铂、钯期货的活跃期货合约标准为单边持仓量达到 2 万手以上

（含）的合约。铂、钯期权的活跃期权月份标准为标的期货合约单边

持仓量达到 2 万手以上（含）的合约月份。

九、行权与履约

在非到期日的 15:00 前以及到期日的 15:15 前，客户可以通过交



易客户端自行提交“行权”、“双向期权持仓对冲平仓”、“行权后

双向期货持仓对冲平仓”和“履约后双向期货持仓对冲平仓”申请。

在到期日的15:00-15:15，客户可以通过交易客户端自行提交“取

消期权自动行权申请”。

当客户不能通过交易客户端提交上述申请时，可通过电话委托、

书面等应急方式向所在营业部提交上述申请。

本公司在交易所规定基础上，适当提前到期日申请时间，以保证

顺利完成客户批量申请操作，客户于到期日超过 15:15 向本公司提交

上述申请的，客户应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行权履约时间及

要求发生变更的，请及时关注公司官网公告、通知。

到期日行权时,客户应充分考虑行权所需的资金（包括行权手续

费和相应期货合约持仓的交易保证金等），在账户中备留足额资金，

若出现行权资金不足，应在到期日 15：00 前补足，以确保行权顺利

进行。若到期日结算时期权持仓符合期货交易所自动行权条件，但经

本公司审核客户资金不足时，公司有权根据客户资金状况向交易所提

交批量部分放弃、批量全部放弃行权申请，客户需承担由此产生的全

部后果。

十、期权交易权限开通

客户可以联系本公司分支机构及 IB营业部办理广期所期权交易

权限开通手续，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本公司依据证监会、广期所及

公司期权适当性管理相关要求对客户进行适当性评估通过后，方能为

其开通期权交易权限。期权交易权限开通流程以及适当性具体标准详

见公司官网。

已经开通广期所期权交易权限的客户可以直接参与铂、钯期权交

易。

十一、风险揭示

客户在开通期权交易前，应当全面了解有关期权交易的法律法

规、交易所及本公司有关期权业务的规则和适当性要求，并确信已做

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全面评估自身的经济实力、产品认知

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生理及心理承受能力（仅对自然人客户而言）

等，审慎决定是否参与期权业务，避免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十二、业务规则及信息查询渠道

客户可至广期所及公司官网查询《关于铂期货合约上市交易有关

事项的通知》、《关于铂期权合约上市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关

于钯期货合约上市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钯期权合约上市交

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客户应密切关注广期所及本公司官网关于铂、

钯期货、铂、钯期权业务相关通知、公告，及时了解最新信息。

更多关于铂、钯期货和铂、钯期权品种上市相关事宜请拨打

4008-588-588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咨询。

特此通知。

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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